关于强化要素保障，合力推进昌江荔枝标准化种植基地项目建设的建议

[bookmark: _GoBack]昌江荔枝标准化种植基地项目是2023年固投续建项目，以海南鲜田农业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种植范围以先田村为中心，辐射昌化镇昌城村、海尾镇打显村，种植规模已达6000多亩，超额完成2025年度种植计划，公司的宗旨是扎根昌江，创建荔枝品牌，打造荔枝产业示范园，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经调研走访，了解到基地建设过程中存在亟待解决的堵点难点，需要县资规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协调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鲜田荔枝示范园20亩设施用地还未批准，影响示范园集采集配冷链分选中心建设工作。
（二）鲜田荔枝示范园未纳入我县创建全国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缺乏政策引导和扶持。
（三）鲜田荔枝种植基地直服配套设施批建竣工后，被林业局要求整改，具体整改措施和方法不明确，困扰企业正常生产。
（四）荔枝生长和收益周期比较长，土地租赁合同期限过短，影响企业持续发展信心。
（五）荔枝基地交通设施配套不到位，影响筹备举办首届“昌江荔枝节”。
二、工作建议：
（一）鲜田荔枝示范园2025年底拟建20亩集采集配冷链分选中心，建议县林业局加强指导企业启动相关报批工作，跟进办理设施建设所需的征占用林地等相关手续；
（二）鲜田荔枝示范园的规划问题。要加强指导规划编制工作，规划范围内涉及的碎片化小块基本农田、常年撂荒地、原有土地性质为林地但又被调为一般耕地的地块，需要调整用地性质，建议县资规局牵头，海尾镇、昌化镇配合，结合“两规融合”规划编制工作，组织第三方尽快完成外业调查并完成规划范围土地性质调整工作。由沐谷农业有限公司聘请第三方根据测绘成果编制万亩现代热带优质水果产业集群规划，将荔枝示范园并入规划文本，作为我县创建的全国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子项目，争取纳入我县“十五五”规划；
（三）鲜田荔枝产业园种植基地已建设直服配套建设设施整改问题。建议县林业局要依据直服配套建设标准和相关政策法规，指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和要求。
（四）鲜田荔枝产业园与发包农户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期限过短，影响企业投资信心问题。建议县林业局要依据林地出租相关政策，指导昌城村委会和农户，林地承包期限由20年更改为30年。
五、昌江首届荔枝节筹备需要完善产业园区内部道路硬化。根据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县政协委员文进彬要收集整理好企业的诉求，采取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式向上级汇报，积极争取资金解决荔枝园区内道路硬化问题。


